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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电建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苏交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二局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建强、王大鹏、孙国茹、彭明刚、吴晓明、胡怀玉、陈作帅、赵康毓、丁媛

媛、李章林、陈峰、李建虎、李振东、杜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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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期生态环境监测实施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期环境监测布点、监测项目及频次、监测方法、监测结果与评

价、监测报告的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施工期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本标准不适用于在线监测和应急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9078  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0070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 10071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测量方法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36197  土壤质量土壤采样技术指南 

GB/T 50452  古建筑防工业振动技术规范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92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 493  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61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918  环境振动监测技术规范 

HJ/T 45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沥青烟的测定 重量法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城市轨道交通 urban rail transit 

指采用以轮轨导向系统为主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系统。按运量及运营方式的不同，城市轨道交通包

括地铁、轻轨、有轨电车、跨座式单轨列车等形式。 

 3.2 

监测 monitor 

采用仪器量测、现场巡查或远程视频监控等手段和方法，长期、连续地采集和收集反映工程施工线

路以及周边环境对象的环境状况、变化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信息，并进行分析、反馈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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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车辆段 depot 

停放车辆，以及承担车辆的运用管理、整备保养、检查工作和承担定修或架修车辆检修任务的基本

生产单位。 

 3.4 

停车场 parking lot 

停放配属车辆，以及承担车辆的运用管理、整备保养、检查工作的基本生产单位。 

 3.5 

水体敏感点 water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sites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跨越的或伴行的、可能受城市轨道交通施工废水影响的河流、湖泊、水库等地表

水体。 

 3.6 

环境空气和声环境敏感点 environmental air and sound sensitive sites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的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住宅、疗养院等环境保护

目标。 

 3.7 

生态环境敏感区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areas 

因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扰动而可能影响生态环境变化的区域，包括有植被区域、临时占地、道路

绿化和植被恢复区域。 

4 要求 

施工期生态环境监测应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及其审批文件和施工图设计文件4.1 

为参考。 

监测点位的布设应具有代表性，能客观地反映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期影响范围内的环境质量和4.2 

污染状况。 

监测点位位置确定后，应设置固定标志，不得随意变更。 4.3 

环境监测报告，包括当期报告、年度报告、总结报告三种。内容应准确反映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4.4 

工期的环境质量和污染状况。 

5 监测内容 

水环境监测 5.1 

5.1.1 监测点位设置 

5.1.1.1 参考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工程实际情况，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涉及的水环境保护目标设置监

测点位。 

5.1.1.2 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跨越敏感河流的桥位上游 100m，至跨越敏感河流的桥位下游 1000m范围

内分别布设对照、控制、削减三种类型的断面。短距离内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多次跨越的河流，可合并

为在第一处跨越处上游 100m 至最后一次跨越处下游 1000m 之间设置监测断面。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与

河流伴行起始路段的上游 100m，至伴行分离路段的下游 1000m 范围内分别布设对照、控制、削减三种

类型的断面。 

5.1.1.3 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伴行的河流水体敏感点，一般每 10km 范围内至少设置 1组对照、控制、

削减三种类型的断面。 

5.1.1.4 可能受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影响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及索饵

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天然渔场等环境敏感水域，应设置控制断面。 

5.1.1.5 可能受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影响的湖泊、水库等水体敏感点，监测布点按照 HJ/T 91.2 执

行。 

5.1.1.6 生产、生活废水监测点位为施工场地污水排放口。若有多个施工场地，可根据施工场地特点，

抽取适当的污水排放口布设监测点位。废水监测点可根据实际排放情况设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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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7 水环境监测点数量宜根据工程实际情况以及环保投诉情况调整。 

5.1.2 监测项目 

5.1.2.1 地表水监测项目：pH值、悬浮物（SS）、高锰酸盐指数（CODMn）或化学需氧量（CODCr）、溶

解氧（DO）、石油类、氨氮、总氮、底质（选测）。 

5.1.2.2 生产、生活废水监测项目：pH值、悬浮物（SS）、化学需氧量（CODCr）、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氨氮、总氮，pH值应现场监测。 

5.1.2.3 可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中的要求适当增减。 

5.1.3 监测频次 

水质监测频次见表1。 

表1 水质监测频次 

施工阶段 监测频次 

施工场地污水排放口 1次/季度，每次监测1天，每天上、下午各1次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跨越河流处 1次/季度，每次监测1天，每天上、下午各1次，分上、下游采集水样 

5.1.4 监测和分析方法 

水质监测按照HJ/T 91.1、HJ/T 91.2、HJ 493的有关规定执行。 

大气监测 5.2 

5.2.1 监测点设置 

5.2.1.1 施工区废气监测点布设范围为各施工场地。若施工场地安装了扬尘在线自动检测系统，可根

据在线监测数据开展补充监测，应每月按时将在线监测数据上报建设单位。 

5.2.1.2 环境空气敏感点监测范围为车站、车辆基地、车辆段及停车场等施工场地周围 200m以内区域；

若附近涉及 GB 3095规定的一类区域时，应适当扩大范围选择监测点。 

5.2.1.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的施工面开挖、房屋拆迁、渣土堆放、运输、施工便道等施工现场，

应根据施工情况设置大气监测点。 

5.2.1.4 监测点应能反映施工场地周边环境空气污染水平和浓度分布规律。其中医院、学校和疗养院

应作为必测的监测点。 

5.2.1.5 沥青拌合、沥青生产设备的排烟监测，监测点位应设置在排烟筒出口。 

5.2.1.6 大气监测点数量宜根据工程实际情况以及环保投诉情况调整。 

5.2.2 监测项目 

5.2.2.1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TSP）、可吸入颗粒物（PM10）、沥青烟、恶臭（选测）和细颗粒

物（PM2.5，选测）。 

5.2.2.2 废气：颗粒物、沥青烟、恶臭（选测）。 

5.2.2.3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中要求监测的项目。 

5.2.3 监测频次 

监测频次见表2。 

表2 大气监测频次 

施工监测点位 环境空气监测频次 废气监测频次 

各个施工场地 1次/季度，每次监测2 天 1次/季度，每次监测2 天 

沿线敏感点 1次/季度，每次监测2 天 1次/季度，每次监测2 天 

5.2.4 监测方法 

采样的同时应记录常规气象参数，监测按GB/T 16157、GB 16297、GB 9078、HJ/T 45、HJ/T 55、

HJ/T 194、HJ/T 397、HJ 905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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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监测 5.3 

5.3.1 检测点设置 

5.3.1.1 应选择施工场地场界外 200m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环境敏感点作为噪声监测点。若周边有自然

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等，应适当扩大范围选择监测点。 

5.3.1.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的施工面开挖、渣土堆放、运输、施工便道等施工现场，应根据实际

情况设置噪声监测点。 

5.3.1.3 监测点应能反映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场地周边声环境水平。其中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

位和疗养院应作为必测的监测点。 

5.3.1.4 噪声监测点数量宜根据工程实际情况以及环保投诉情况调整。 

5.3.2 监测项目 

等效连续A声级，即LAeq。 

5.3.3 监测频次 

监测频次见表3。 

表3 噪声监测频次 

施工监测点位 噪声监测频次 

声环境敏感点 不定期监测（至少1次/季度）。每次监测2天，每天昼夜各1次。 

5.3.4 监测方法 

声环境监测按照GB 12523有关规定执行。 

振动监测 5.4 

5.4.1 监测点设置 

5.4.1.1 振动监测布点应从距离振源的距离、建筑物类型、地质条件等方面进行分类，并根据 GB 10070

和 GB 10071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振动环境保护目标。 

5.4.1.2 按照 GB/T 50452 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文物保护单位内不可移动文物布设振动现状监测点。 

5.4.1.3 振动监测点设置应结合噪声监测点的情况，可从中选择受机械作业振动影响较大的点位进行

监测。 

5.4.1.4 振动监测点数量宜根据工程实际情况以及环保投诉情况调整。 

5.4.2 监测项目 

铅垂向振动加权速度级，即Z振级。 

5.4.3 监测频次 

监测频次见表4。 

表4 振动监测频次 

施工监测点位 振动监测频次 

具有代表性的振动环境保护目标 不定期监测，至少1次/季度。每次监测1 天，每天昼夜各1次。 

5.4.4 监测方法 

振动监测按照HJ 918有关规定执行。 

地下水监测 5.5 

5.5.1 监测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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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应以工程边界两侧向外延伸 200m作为监测布点范围；穿越饮用水源准保护

区时，监测范围至少包含水源保护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站场、停车场的监测布点范围参考 HJ 610 导

则中相关规范要求。 

5.5.1.2 监测点应主要布设在建设项目场地、周围环境敏感点、地下水污染源以及对于确定边界条件

有控制意义的点，采用控制性布点和功能性布点相结合的布设原则。当现有监测井不能满足监测位置和

监测深度要求时，应布设新的监测井，监测井的布设兼顾地下水环境影响跟踪监测计划。 

5.5.1.3 监测层位应包括潜水含水层、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且具有饮用水开发利用价值的的含水层。 

5.5.1.4 地下水位监测点数宜大于相应评价级别地下水水质监测点数的 2倍。 

5.5.1.5 地下水水质监测点布设参考 HJ 610导则中相关规范要求。针对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地区，可

视情况确定监测点位，并说明布设理由。 

5.5.1.6 地下水监测点宜根据工程实际情况以及环保投诉情况调整。 

5.5.2 监测项目 

5.5.2.1 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挥发性酚、总高锰酸盐指数、

氟化物、砷、汞、镉、六价铬、铁、锰、大肠菌群。 

5.5.2.2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中要求监测的项目。 

5.5.3 监测频次 

监测频次见表5。 

表5 地下水监测频次 

施工监测点位 地下水监测频次 

各个车站和停车场、周围环境敏感点等 车站基坑施工、停车场及出入线施工阶段，至少监测1次。 

5.5.4 监测方法 

地下水监测按照HJ 164有关规定执行。 

生态监测 5.6 

5.6.1 监测点设置 

5.6.1.1 陆生生态一级、二级评价项目监测范围为线路中心线两侧 300m以内区域和施工生产区、施工

生活区、取弃土场等临时占地。临时用地和永久用地穿越生态敏感区的需增加调查强度。 

5.6.1.2 水生生态一级、二级评价项目的监测点位、断面应涵盖评价范围内的干流、支流、河口、湖

库等不同水域类型。涉及显著改变水文情势的项目应增加调查强度。 

5.6.1.3 生态监测点数量宜根据工程实际情况以及环保投诉情况调整。 

5.6.2 监测项目 

临时占地可监测：土地胁迫指数、取弃土场坡度、适时绿化率和生态保护度；根据实际情况监测土

壤中重金属。涉及水域可监测：水生态环境监测、鱼类监测。 

5.6.3 监测频次 

根据施工工期进行分段监测，每个施工工序结束后监测一次，总体半年一次监测的频次。 

5.6.4 监测方法 

生态环境监测按照HJ 192的有关规范执行，土壤监测按照HJ/T 166 、GB/T 36197的有关规定执行。

生态监测方法与技术须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生态监测规范和监测标准分析方法。 

6 监测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监测人员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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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从事监测活动的人员应具备与其承担工作相适应的能力，接受相应教育和培训。监测采样和测

试人员均须按国家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监测设备 6.2 

监测设备应按要求定期进行计量检定或校准，在仪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使用。 

样品的采集、保存及运输 6.3 

根据监测方案所确定的采样点位、污染物项目、频次、时间和方法进行采样。采集样品时，应满足

相应的规范要求，并对采样准备工作和采样过程实行必要的质量监督。 

采样结束前，应核对采样计划、记录与水样，如有错误或遗漏，应立即重新采样或补采。样品运输

过程中应采取措施保证样品性质稳定，避免污染、损失和丢失。 

样品保存条件应符合相关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 

监测分析方法 6.4 

严格遵守监测分析数据真实、准确的原则，优先选用国家标准方法和最新版本的环境监测分析方法，

其次选用行业标准方法。 

监测报告审核 6.5 

监测报告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7 监测报告 

环境监测季度报告 7.1 

主要内容应基于一个季度的监测结果数据，结合施工内容及进展情况，分析和评价施工对沿线环境

敏感点造成的影响。若遇到超标情况，分析原因，提出针对性的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环境监测季度报

告应及时提交建设单位，以便建设单位根据监测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及时落实相应的环保措施。 

环境监测年度报告 7.2 

主要内容是对一年各期监测结果进行汇总、统计，综合评价当年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造成的环境

影响问题，分析防治措施的有效性，提出下一年度监测工作建议。 

环境监测总结报告 7.3 

主要内容应汇总、统计整个施工期各期监测结果，综合评价整个施工期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对环

境敏感点造成的影响，分析环境影响随施工进展的变化规律和趋势，总结工程落实环境保护措施的情况

和效果。 

 

 

 

 


